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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度晋宁区“一业一查”联合监管工作计划（32项）

	序号
	抽查行业
	牵头部门
	联查部门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重点用能工业企业
	区发改局
	区工科信局
	市发展改革委：1.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情况的监督检查；2.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企业节能监督检查
	1.项目建设单位
2.重点用能工业企业
	2026年11月30日以前
	2025年市级节能审查项目的20%，4户（2025年共计16户）/2025年验收通过的市级节能审查项目的30%，1户（2025年共计3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
	区发改局
	区住建局
	国防动员部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检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管
	新开工建设的人防工程各参建单位
	2026年11月30日前
	1户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3
	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
	区教育体育局
	区市场监管局
	教育体育部门：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含文体教育用品、教学仪器、校服等）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各类学校
	2026年3月-10月
	原则上不低于5%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4
	学校食堂
	区教育体育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卫健局
	教育体育部门： 学校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膳食经费管理情况、陪餐工作开展情况、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工作开展情况。                                                                    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经营许可、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情况；食品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情况；加工场所布局流程；餐饮服务加工过程控制；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食品加工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食品安全管理情况及从业人员管理情况 ；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执行情况 。                                          卫生健康部门：学校开展食源性疾病预防和营养健康知识培训情况、营养指导员配备情况、二次供水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各类学校
	2026年3月-10月
	原则上不低于5%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5
	保安从业单位
	市公安局晋宁分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局
	公安部门：保安从业单位及其保安服务活动情况的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对保安行业的消防安全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保安行业相关单位
	2026年2月-9月
	2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6
	保安培训单位
	市公安局晋宁分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局
	公安部门：保安培训单位及其培训活动情况的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对保安行业的消防安全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保安行业相关单位
	2026年2月-9月
	1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7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领域
	区民宗局
	区市场监管局
	民族宗教部门：清真食品生产经营领域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餐饮服务监督检查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2026年11月30日前
	1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8
	殡葬行业
	区民政局
	区市场监管局
	民政部门：对殡葬服务机构依法服务和运营的行政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价格行为检查
	殡仪馆、公墓经营单位
	2026年11月30日前
	100%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9
	养老机构
	区民政局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局、区卫健局
	民政部门：检查区属养老服务机构证照是否齐全；是否收取预付费及告知风险;是否进行服务收费公示及收费规范情况、预收费监管落实情况；规范使用《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情况；是否收取大额预付费、预付费涉及人数、资金使用情况,是否存在承诺投资回报“炒床位”等情况；养老服务场所是否符合设置标准及安全、消防、卫生、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是否有相应养老护理职业资格证或养老护理员岗前培训职业(专业)能力证明。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检查养老机构建筑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
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养老机构是否按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并执行相应制度,特种设备使用是否符合规范,是否完成明厨亮灶改造,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机构内餐饮服务人员是否取得健康合格证后上岗。
消防救援机构：检查养老机构是否按规定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出口是否锁闭,固定消防设施、消防控制室及从业人员管理情况,养老机构的宿舍、食堂、活动室等重点部位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电气线路敷设、用火用电是否符合规范等情况。
卫生健康部门：检查养老服务机构医疗卫生情况。
	养老机构
	2026年11月30日前
	20%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0
	代理记账机构
	区财政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税务局
	财政部门：代理记账机构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税务部门：税务检查
	代理记账机构
	2026年11月底前
	20%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1
	劳务派遣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区市场监管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劳务派遣经营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劳务派遣机构
	2026年11月30日前
	20%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2
	人力资源服务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区市场监管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026年11月30日前
	50%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3
	测绘地理信息
	区自然资源局
	区市场监管局
	自然资源规划部门：测绘资质巡查、测绘质量检查、涉密测绘成果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测绘资质单位、使用涉密测绘成果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地理信息生产、保管、利用单位
	2026年4月-11月
	5%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4
	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
	区生态环境局
	区农业农村局
	生态环境部门：对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污染防治排放情况的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农业生产资料监管
	规模化养殖企业、个体户、合作社等
	2026年3月-11月
	3户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5
	种子生产经营企业
	区农业农村局
	区市场监管局
	农业农村部门：种子监督检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种子生产经营企业
	2026年4月-9月
	5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6
	畜禽、水生野生动物养殖加工业
	区农业农村局
	区市场监管局
	农业农村部门：种畜禽质量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
	2026年4月-9月
	1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7
	城市供水工程检查
	区水务局
	区卫健局
	水务部门：对投入使用的城市供水工程的行政检查；       卫生健康部门：对投入使用的供水工程的行政检查
	城市（县城）供水企业
	2026年3月-11月
	2户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8
	工贸企业
	区应急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局
	应急部门：负责对工贸行业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对工贸行业企业特种设备进行安全检查
消防救援部门：对工贸行业企业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工贸企业
	2026年11月底前
	6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19
	陆生野生动物养殖、利用行业
	区林草局
	区市场监管局
	林草部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人工繁育、经营利用活动的监督抽查； 市场监管部门：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检查
	经批准的人工繁育、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2026年3月-11月
	1户（100%）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0
	林草种苗生产经营单位
	区林草局
	区市场监管局
	林草部门：林草种苗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
公示信息检查
	林草种苗生产经营单位
	2026年6月-11月
	2户（100%）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1
	统计调查企业
	区统计局
	区市场监管局
	统计部门：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统计调查对象
	2026年3-11月
	各专业不少于2家（投资、贸易、工业、服务业）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2
	消防产品使用领域
	区消防救援局
	区市场监管局
	消防救援部门：消防产品质量情况（含市场准入检查、一致性检查、现场检查判定和抽样送检等）；                市场监管部门：CCC认证产品认证有效性抽查
	昆明市行政区域内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人员密集场所
	2026年11月30日前
	3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3
	特种设备工业气瓶充装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
	区应急局
	区市场监管局：安全管理情况检查、压力容器使用情况检查、特种设备生产、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情况检查。       区应急局：安全生产许可、安全生产条件检查；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辖区内特种设备工业气瓶充装单位
	2026年4月-11月
	100%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4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区交通运输局
	区应急局、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交通综合执法大队
	交通运输部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及车辆的监管检查；
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公安部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2026年3月—11月
	抽查1户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5
	城市客运业
	区交通运输局
	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交通综合执法大队
	交通运输部门：城市客运行业监督检查；                                 公安部门：城市客运治安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监督检查
	巡游车经营企业、网约车经营企业（平台）、城市公共汽车客运企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
	2026年3月—11月
	100%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6
	经营性停车场
	区交通运输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交通综合执法大队
	交通运输部门：停车场经营行业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价格行为检查
	具有备案资质的停车场企业
	2026年11月30日前
	抽查2户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7
	物业企业
	区住建局
	区市场监管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房地产市场监管；
市场监管部门：价格行为检查
	物业企业
	2026年3月-11月
	0.5%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相结合方式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8
	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企业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
	城市管理部门：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情况的监督检查
	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企业
	2026年11月30日前
	50%（1户）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9
	园林绿化企业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园林绿化部门：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市场监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劳动用工情况、工资支付情况、社会保险参保情况、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人员名册、劳动合同签订
	晋宁区城市园林绿化企业
	2026年11月30日前
	1户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3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区市场监管局
	1.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经营资格年度检查；
2.是否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的；
3.是否存在违反《成品油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未经许可擅自新建、迁建和扩建加油站的；
4.是否存在采取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手段销售成品油，或者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禁止销售的成品油的；
5.是否存在销售走私成品油的；
6.是否存在擅自改动加油机或利用其他手段克扣油量的；
7.是否存在超越经营范围进行经营活动的；
8.是否存在违反有关技术规范要求的；
9.是否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注册地在昆明市晋宁区，且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的企业。
	2026年4月至11月
	2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31
	托育机构
	区卫生健康局
	[bookmark: _GoBack]区市场监管局、市、区消防救援局
	卫生健康部门：托育机构卫生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餐饮服务监督检查、价格行为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消防安全监督抽查
	托育机构单位
	2026年11月30日前
	100%/1户
	现场检查
	县级抽取检查对象，县级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32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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